附件1

海峡纵横电子交易竞价平台招租流程

1.租金评估：房产管理单位将要对外公开招租的房产进行租金评估(操作按照现《公房租赁实施细则》)。
2.拟订招租公告：出租单位要制定房产招租公告（即合同主要条款），主要内容要包括（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）：房产信息明细，竞租底价（不低于评估价）、竞租保证金（不低于三个月底价）、用途、租期等。
3.提交招租公告：出租单位将招租公告交由海峡纵横电子交易竞价平台（以下简称信息平台）审核，审核通过后，签订《资产租赁委托协议》。
4.公开竞价：信息平台在网上发布招租公告，并接受报名进行网上竞价。
5.签订合同：竞价结果出来后，信息平台通知竞价结果，并寄送《电子竞价结果确认函》。出租人在规定的期限内，与中标人签订《租赁合同》，《租赁合同》应该涵盖招租公告内容。
6.合同备案：签订合同两周内，房产出租单位将《租赁合同》复印件送国资中心备案。
7.信息平台联系方式
地址：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大道552号交建大厦
邮箱：thanks wj@foxmail.com
网址：www.salp.com.cn
联系人：翁丽红
联系电话：13506998040。

